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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场乡 2022 年公开招聘城乡公益性
岗位人员公告

为深入贯彻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关于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、

扩大就业容量、扩大公益性岗位安置的部署要求，根据《五莲县

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实施方案》规定，结合石场乡实际，

经乡党委政府研究，并报县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领导小

组办公室批准，现面向石场乡公开招聘城乡公益性岗位人员，现

将岗位招聘计划予以公告：

一、招聘对象

（一）城镇公益性岗位招聘对象

主要面向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、城镇大龄失业人员（女性

45 周岁以上、男性 55 周岁以上至法定退休年龄）等群体。

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、城镇大龄失业人员（女性 45 周岁以

上、男性 55 周岁以上至法定退休年龄），是指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门登记管理的相应人员。

（二）乡村公益性岗位招聘对象

乡村公益性岗位主要从户籍在我乡且有招聘计划的村庄（附

件）常住居民中产生，所在村报名人数不足计划分配数时，经领

导小组研究可以从全乡区域内统筹。

乡村公益性岗位主要面向脱贫享受政策人口（含防止返贫监

测帮扶对象）、农村低收入人口、农村残疾人、农村大龄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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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5-65 周岁）等群体。

脱贫享受政策人口(含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)，是指乡村振

兴部门登记管理的相应人员；农村低收入人口，是指民政部门登

记管理的相应人员（以上岗时身份为准）；农村残疾人，是指残

联登记管理的相应人员；农村大龄人员（45-65 周岁，即 1957

年 3 月至 1977 年 3 月期间出生人员）。

（三）城乡公益性岗位招聘条件

申报人员需符合所报岗位条件要求，能够胜任岗位职责；遵

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；能够服从组织安

排，工作认真负责，有相关工作经历者优先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应聘：有犯罪记录或犯罪嫌疑尚未

查清的；有吸毒、赌博、酗酒、寻衅滋事、开除军籍等不良记录

或行为的人员；本人或家庭成员、近亲属参加非法组织、邪教组

织或从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；违反信访政策、违规信访的；

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情形的人员。

已享受职工（含被征地农民、灵活就业人员）养老保险退休

待遇人员不纳入招聘范围。原城镇公益性岗位人员、退役士兵专

项公益性岗位人员不纳入招聘范围。

二、岗位名称、数量及职责

石场乡共开发城乡公益性岗位 140 个，其中乡村公益性岗位

124 个，城镇公益性岗位 16 个。

（一）城镇公益性岗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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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岗位名称：残联服务岗

（1）岗位数量：开发岗位 1 个。

（2）岗位职责：承担本乡残疾人工作的日常事务和残疾人

服务工作，做好有关残疾人生活保障、教育就业、康复、维权、

文化体育、残疾人基本状况调查等工作；承办上级残联交办的其

他工作；协助做好乡党委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
2、岗位名称：民政协理、社区养老服务岗

（1）岗位数量：开发岗位 1 个。

（2）岗位职责：负责协助民政助理开展工作；负责在养老

服务中心、日间照料中心等养老服务场所，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助

洁、助餐、助医、文化娱乐等服务，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、幸福

感、安全感，提升全县老有善养工作水平；协助做好乡党委政府

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
3、岗位名称：人社服务岗

（1）岗位数量：开发岗位 2 个。

（2）岗位职责：服从所在单位的管理和安排，做好就业服

务、劳动保障等人社工作；协助做好乡党委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
4、岗位名称：村镇（物业）服务岗

（1）岗位数量：开发岗位 2 个。

（2）岗位职责：负责协助做好乡村建设相关工作，主要指

导做好农村危房及抗震房改造工作、农村清洁取暖工作、农村户

厕和公厕后续管护工作、农村限额以下工程安全质量工作、农村

绿色住房试点工作等。在垃圾分类推进上发挥宣传员、指导员、

监督员作用。同时配合县住建局开展工作，做好安全巡查、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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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、督导整改等工作；协助做好乡党委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
5、岗位名称：公路巡查岗

（1）岗位数量：开发岗位 2 个。

（2）岗位职责：负责农村公路的日常管理养护，保持路面

卫生整治并及时清理障碍物及碎落物；对所管辖养护路段安全设

施进行安全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上报；协助做好乡党委政府安排

的其他工作。

6、岗位名称：水库协管岗

（1）岗位数量：开发岗位 1 个。

（2）岗位职责：负责水库的日常管理及相关工程维护工作，

负责水库工程安全巡查；协助做好乡党委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
7、岗位名称：新时代文明实践、公共服务综合岗

（1）岗位数量：开发岗位 7 个。

（2）岗位职责：做好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管理服务工作，做

好基层党建、志愿服务、精神文明建设和文体服务等方面工作；

协助做好乡党委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
（二）乡村公益性岗位

1、岗位名称：新时代文明实践、互助养老（助残）岗

（1）岗位数量：开发岗位 47 个。

（2）岗位职责：新时代文明实践岗负责村庄新时代文明实

践站（所）信息发布、对接各项活动，组织阵地建设、档案整理、

智慧广播等工作。互助养老（助残）岗负责在农村幸福院、幸福

食堂等养老服务场所，为老年人提供助洁、助餐、助医、文化娱

乐等服务，以及村“两委”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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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岗位名称：护林（基层安全管理）岗

（1）岗位数量：开发岗位 65 个。

（2）岗位职责：做好巡山护林工作，制止野外违规用火，

参与火灾应急扑救；监督管护区域内的林木凭证采伐，制止滥伐

盗伐林木、非法占用林地等破坏森林资源行为；做好森林病虫害

和野生动物调查，协助开展好管护区域内森林资源监测管理等相

关工作，发现问题后第一时间向所在村汇报，并参与整治，以及

村“两委”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
3、岗位名称：公路巡查（养护）岗

（1）岗位数量：开发岗位 8 个。

（2）岗位职责：负责农村公路的日常管理养护，协助做好

路况巡查、病害调查统计及路政管理工作。对各自划定的路段，

定期经常性上路巡查，及时对公路路面碎石进行清扫、对坑槽进

行填补、对路基进行修整，确保包段公路路面整洁、路基完好、

交通安全标识完整，以及村“两委”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
4、岗位名称：公墓管理岗（兼顾护林防火）

（1）岗位数量：开发岗位 4 个。

（2）岗位职责：负责公墓的卫生、安全等日常管护工作，

重大祭祀节日期间值班工作；做好公墓护林防火，绿化管护，禁

燃禁放烟花爆竹，禁止烧纸等工作;协调安葬业务，做好丧葬统

计台账；文明祭祀宣传等业务，以及村“两委”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
三、岗位开发流程

本次岗位开发坚持公开、公平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由石场

乡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体质行动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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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报名申请

1、报名时间：2022 年 3 月 28 日—2022 年 3 月 30 日（上

午 8:30-11:30，下午 2:00-5:00）。

2、报名方式及地点：报名采取本人现场报名的方式，符合

条件且有意向人员，农村公益性岗位到所在村村民委员会提出报

名申请，城镇公益性岗位到乡政府公益性岗位招聘办公室提出报

名申请。

3、报名需提供的材料：

（1）报名城镇公益性岗位需提供：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

卡原件及复印件、1 寸照片三张，《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表》（报

名前需到县人社部门进行认定），现场填写报名材料。

（2）报名乡村公益性岗位需提供：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

卡原件及复印件、1 寸照片三张、残疾人、低收入人员需持相应

证件及复印件，现场填写报名材料。

（二）资格审查和聘用

1、对申请报名城镇公益性岗位人员，乡政府进行资格初审，

并通过申请人员所在村（社区）民主评议、公示三天，乡政府对

符合条件人员进行复审。当复审通过人员超出需求岗位数量时，

乡政府统一组织面试择优确定安置人员（具体事宜另行通知）。

确定人员后报五莲县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领导小组办

公室审批登记。乡政府与聘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培训上岗。

2、对申请报名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，报名人员所在村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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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初审、民主评议，按民主评议成绩从高到低确定拟聘用人员，

公示三天无异议，乡政府对符合条件人员进行复审后，报五莲县

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登记。乡政府

与聘用人员签订劳务协议并培训上岗。

四、日常管理

乡村公益性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，城镇公益性岗位实行标

准工时制。城乡公益性岗位人员实行退出机制，一旦退出将即时

解除劳务协议或劳动合同，从解除劳务协议或劳动合同的下月停

止发放补贴。

1.自然退出。

城乡公益性岗位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自然退出:

（1）通过用人单位吸纳、灵活就业、自主创业等方式已实

现就业的;

（2）自愿退出岗位的;

（3）公益性岗位已满规定期限的;

（4）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;

（5）其他须退出岗位的情况。

2.人员清退。

城乡公益性岗位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乡负责对相关人

员进行清退:

（1）申报材料虚假失实的;

（2）本人未提供相应劳动、他人顶替上岗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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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无故连续旷工超过 15 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 30 天的;

（4）不服从岗位管理或违反岗位管理办法，造成不良影响

的;

（5）工作质量、标准达不到要求，经整改仍不到位的;

（6）在岗期间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;

（7）其他不符合城乡公益性岗位条件的。

五、岗位待遇

本次开发的城乡公益性岗位待遇统一实行政府补贴。

城镇公益性岗位补贴标准为 1900 元/月（含保险个人缴纳部

分），同一人员岗位补贴期限一般不超过 3 年，距法定退休年龄

不足 5 年的，可延长至法定退休年龄（以初次核定其享受补贴时

年龄为准）。城镇公益性岗位劳动合同不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合同法》有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以及支付经济补偿

的规定。

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标准为 1 万元/年，每月发放金额

833.33 元，同一人员岗位补贴期限一般不超过 3 年。统一为在

岗人员购买每年不超过 60 元的意外伤害商业保险，已购买的不

再重复购买。

六、其他

（一）报名应聘人员应保证材料真实，如发现材料虚假失实，

将取消报名资格；已经录用的，将按照管理办法予以清退。

（二）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规定，进入报名地点应当



—9—

主动出示健康码及行程码，按要求主动接受体温测量，并做好防

护措施。

（三）本公告由石场乡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领导小

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（四）监督电话:0633-5591001

政策咨询电话:0633-7996622

附件：1.石场乡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领导小组成员

名单

2.石场乡 2022 年城镇公益性岗位设置一览表

3.石场乡 2022 年乡村公益性岗位设置一览表

石场乡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

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2 年 3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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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石场乡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
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刘 洋 党委副书记、乡长

副组长：高丽君 党委副书记、一级主任科员

成 员：王宗俊 党委委员、人武部长、西南管区书记

崔 德 组织宣统委员、东南管区书记

李业飞 副乡长、北部管区书记

张 全 乡村规划建设办副主任、西部管区书记

张加雷 财政经管服务中心主任、东部管区书记

徐 帅 经济发展办副主任、西南管区副书记

张 皓 便民服务中心主任、西部管区副书记

丁玉科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、中部管区书记

王文豪 应急管理事务服务中心主任、东南管区副书记

郑世凯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林业助理、中部管区副书记

陈修峰 水利站负责人、东部管区副书记

赵世裕 北部管区副书记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乡便民服务中心，徐帅同志兼任办公室

主任。



—11—

附件 2：

石场乡 2022 年城镇公益性岗位设置一览表

序号 岗位名称 岗位数量 备注

1 残联服务岗 1

2 民政协理、社区养老服务岗 1

3 人社服务岗 2

4 村镇（物业）服务岗 2

5 公路巡查岗 2

6 水库协管岗 1

7
新时代文明实践、公共服务综合

岗
7

合计 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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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石场乡 2022 年乡村公益性岗位设置一览表

序号 村庄名
新时代文明实践、互

助养老（助残）岗

护林（基层安

全管理）岗

公路巡查

（养护）岗

公墓管理岗（兼

顾护林防火）

1 岔家沟 1 4

2 大王庄 1 1 1

3 单家村 1 1

4 东邵宅 1 3

5 东侯家沟 1 2

6 复兴村 1 2

7 古山 1 3

8 官山沟 2 3

9 后坪头 1 1 1

10 黄山口 2 4

11 黄桐 2 6

12 李家山庄 2 1

13 李旺疃 2 2

14 梁家崖前 1 2

15 梁家庄 1 1

16 林家沟 1 2

17 马家山庄 1 1

18 南仲家 2 3 4

19 聂家崖前 2 1 2

20 前坪头 2 1

21 上邸家沟 1 2

22 上石屋 1 2

23 上万家沟 2 1 1

24 石场 2 2

25 旺岭 1 1 1

26 西邵宅 1 2

27 霞客院 2 1 1

28 下邸家沟 1 1

29 下石屋 1 2

30 下万家沟 2 2

31 徐家山庄 1 2

32 岳疃 2 1 1

33 中万家沟 1 1

34 仲家崖前 1 1

合计 47 65 8 4


